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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邀您共享一席豐碩的知識盛宴》（臺北市：編印者，1988），頁40-43。

摘 要

國立中央圖書館現已更名為國家圖書館，其無論在組織運作及制度設計皆與

昔日有顯著差異，本文嘗試從當代法律議題的觀點來評析我國國家圖書館的法制

調整問題，並期盼圖書館事業同道們得以初步瞭解我國國家圖書館依法行政之梗

概。

一、 引 言

法律保留為依法行政之積極原則。國家圖書館正式成立於抗戰終期，嗣後更

隨國府播遷來臺，該館前身國立中央圖書館以民國3 4 年 1 0 月 2 7 日國民政府公

布之「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作為組織保留之依據，隨業務及功能不斷擴

張，該館組織條例業於民國 8 5 年 1 月 3 1 日修正公布，並更名為「國家圖書館

組織條例」。易言之，「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取代「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

例」，意謂該館組織結構已由大陸化轉型為在地化，此為國家圖書館組織法保留

變遷之軌跡
[ 1 ]
；另隨思想箝制桎梏的解除，資訊自由思潮的洗禮，民國9 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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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廖又生，《圖書館行政法理論與實務》（臺北市：辰益， 1998），頁 86 。

月 1 7 日我國政府再行公布「圖書館法」，該法之末明文繼受原「出版法」的法定

送存機制，並賦予國家圖書館輔導全國各類型圖書館發展等事宜。申言之，國家

圖書館進而得以「圖書館法」作其行為保留之張本，藉資增長機能，本文即試圖

以國家圖書館運作為對象，探討「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與「圖書館法」之關

係，使業界同道瞭解該館法律保留原則之下，組織保留與行為保留的關連性，兼

提出若干修法之建議。

二、 組織保留與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

國家圖書館掌理關於圖書資料之蒐集、編藏、考訂、參考、閱覽、出版品國

際交換、全國圖書館事業之研究發展等事宜（該館組織條例第一條），其業務機

能完備，於全國圖書館事業中堪稱翹楚，茲就國家圖書館組織保留所面臨的問題

析述如下：

(一)控制幅度(Span of Control)過大問題

依該館組織條例第三條規定：本館置館長一人，綜理館務並指揮監督所屬機

構及職員，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必要時得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比照專科

以上學校校長之資格聘任；副館長一人，襄助館務，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必

要時得由編纂兼任。準此以觀，國家圖書館館長直轄單位有業務、幕僚、分館等

十六個部門（同組織條例第二條至第十二條可資參照），就行政組織法觀點分

析，實為一典型的扁平式組織（Flat Org a n i z a t i o n），館長控制幅度過大，恐難全

神貫注、全力以赴，其僅置副館長一人，卻未有主任秘書等幕僚長職位，對發揮

指臂機能甚為不利。

(二)分館(Branch Unit)定位不明

「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第九條明定：本館得視需要設立分館，其組織另以

法律定之。該館民國 6 2 年 1 0 月 2 2 日以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為其分館，旋更名

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依民國7 4 年 1 0 月 2 3 日公布之「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組織條例」首條揭示：本條例依「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第八條規

定制定之。顯見臺灣分館建制的法源在其總館組織條例，然可惜國家圖書館組織

條例修正通過後，分館組織條例卻未配合修正，形成現今臺灣分館地位曖昧的窘

境。
[2]



(三)雙軌甄補(Personnel Recruitment)之爭議

「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第八條之設計，其人事進用原則上採行任用與聘任

雙軌並行制，藉收兩制之長，增加專業館員甄補的彈性；任用、聘任兩制職稱、

體系完整，基層人員升遷有望，有利於圖書館組織安定，於「比例原則」的裁量

下，館長原則上採任用制進用專業人員，例外在必要時得採聘任制羅致人才，如

此則既無害於功績制精神，亦能兼顧高學歷專家的引進。但其中出版品國際交換

處、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及書目資訊中心三部門主管純採聘任制，核與雙軌並行甄

補制有違。另同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之末卻規定有：雇員 1 6 人至 2 6 人，僱用。

觀諸同條項規定，則無委任一職等書記或委任二職等辦事員等職稱，如此貿然採

用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任用正軌外之人員，豈能貫徹信賴保護基本精神，今日國家

圖書館職務列等仍難脫離往昔之嚴重斷層現象。[3]

(四)行政法人化(Legal Person)之衝擊

新政府運動及組織再造思想的瀰漫，組織瘦身（D o w n - s i z i n g）已經成為 2 1

世紀各國政府努力的目標，依「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所勾勒之架構，未來國家

圖書館行政法人化新制果真採行，則總館組織過度水平 分化（ O v e r -

D e p a r t m e n t a l i z a t i o n）的現制勢須重新予以歸併、整合，以求靈活發揮效用，譬

如該館組織條例第十二條所定，遴聘學者、專家為顧問或諮詢委員，或者原已成

立的圖書館事業發展委員會皆可考慮轉為外部董事（ Outside of Director of

B o a r d），再如業務單位中之輔導組、研究組亦得併為輔導及研究組；採訪組及編

目組可合而為一；政風室業務移撥人事室等，使整個圖書館符合小而美、小而能

及小而省的塑身旨趣。[4]

(五)專案結構(Project Structure)引介問題

該館組織條例雖設有資訊組，但於臺北市和平東路科技大樓內之資訊圖書館

暨設於總館內之漢學研究中心仍屬暫時性組織（A d h o c r a c y），雖未法制化，然就

時下變形蟲組織設計原理，亦頗符合應運環境活用組織的策略，當然，前已言

及，國家圖書館逐步蛻變在地化之際，漢學研究中心似乎也可斟酌更名俾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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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廖又生，〈我國國家圖圖書館任用制度初探〉，《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22 ： 1（1 9 9 6 . 4），

頁 82-92 。
[4] 行政院 9 1 年 11 月 2 2 日院臺規字第○九一○○九一六五四號書函所示「行政法人建制原則」

相關規定。



際；另隨組織結構的再調整，將來部門裁撤，組織控制幅度縮小，茍缺乏二級單

位之參贊協調，對國家圖書館館長進行縱面監督相當不利，管見以為善用臨時性

任務編組（Task Force），適時成立工作站或責任中心（Responsibility Center），

或許可以為國家圖書館開創事業部（Divisionalized Org a n i z a t i o n）經營的新格

局；緊縮員額是現今營造物經營的主流價值，國家圖書館當局未雨綢繆方為明智

之舉。[5]

三、 行為保留與圖書館法相關規定

有關基本權的保障乃是法律保留密度最高核心領域（「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五條十一項第二款規定），為促進圖書館之健全發展，提高完善之圖書資訊服

務，以推廣教育、提昇文化、支援教學研究、倡導終身學習，政府特制定「圖書

館法」（該法第一條規定），茲就涉及國家圖書館行為保留有關事宜，分析如次：

(一)國家圖書館定位(Positioning)問題

依「圖書館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界定：國家圖書館指由中央主管機關設

立，以政府機關（構）、法人、團體及研究人士為主要服務對象、徵集、整理及

典藏全國圖書資訊，保存文化，宏揚學術，研究、推動及輔導全國各類圖書館發

展之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在圖書館事業中素有「圖書館之圖書館」的令譽，其與

教育部的關係（同法第三條規定），一如中央銀行和財政部之分工職能，現行國

家圖書館館長被定位為高級事務官，對國家整體資訊政策無法定參與權，其地位

遠不如故宮博物院院長、國家檔案局局長，如何發揮國家圖書館應有功能，殆成

為「圖書館法」未來修法的新課題。
[6]

(二)營運規章(Regulations)標準化問題

「圖書館法」第六條規定：圖書資訊分類、編目、建檔及檢索等技術規範，

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國家圖書館、專業法人或團體定之。同法第八條明定：圖書

館辦理圖書資訊之閱覽、參考諮詢、資訊檢索、文獻傳遞等項服務，得基於使用

者權利義務均衡原則，訂定相關規定。本此，國家圖書館受教育部委任不僅訂定

標準化技術規範等內部規章（Internal Regulations），並依行政程序法有關一般公

法原理（該法第四條至第十條）研訂借閱規則等外部規章（ E x t e r n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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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藍乾章，《圖書館行政》（臺北市：五南， 1982），頁 51 。
[6] 廖又生，《圖書館行政論集》（臺北市：東方， 1999），頁 82-95 。



R e g u l a t i o n s），甚至教育部依「圖書館法」第五條、第十六條相關規定，訂定各

類型圖書館之設立及營運基準、圖書館輔導要點等，整體而言，國家圖書館參考

「中央法規標準法」、「行政程序法」及相關法律代替教育部訂立諸多圖書館營運

規章，如何解釋、修正，其將蔚為圖書館主要業務之一環。[7]

(三)公共資訊(Public Information)使用問題

「圖書館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圖書館應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

由、適時及便利之圖書資訊權益。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之服務，應受著作權法

有關合理使用館藏規定之保護。鑑於美國三○一條款之壓力，有關「著作權法」

第四十八條、第四十八條之一等相關規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又採目的性限縮解

釋，國家圖書館為使全國讀者取得有用資訊，同時可明確保障資訊服務從業人員

權益；如何參酌「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第六十六條規定，將各圖書館之間就

圖書館法第二條第二項所稱圖書資訊進行出借、傳遞及重製等行為舉動，亦適切

納入著作權法合理使用保護範圍，諒係燃眉之急。[8]

(四)資訊自由(Information Freedom)保護問題

「圖書館法」第十二條規定：為加強圖書資訊之蒐集、管理及利用，促進館

際合作，各類圖書館得成立圖書館合作組織，並建立資訊網路系統。同法第十三

條復定明：圖書館為謀資源共享，各項圖書資訊得互借、交流或贈與。換言之，

國家圖書館為確保同法第七條之圖書資訊權益，除致力研究發展（R & D）事宜

（同法第十一條），尤應以館際合作（ Interlibrary Cooperation）、資源共享

（Resources Sharings）理念，推動圖書館自動化及建立全國書目資訊網

（N B I N e t）、遠距圖書資訊服務等。預防勝於治療，國家圖書館如何建構資訊系

統安全管控措施，以避免電腦犯罪，此乃保護人民資訊自由之不二法門。

(五)呈繳(Legal Deposit)制度落實問題

「出版法」第十四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三十八條原有呈繳制之規定，隨該法

廢止，雖出版品為國家文化資產，然由於缺乏法律明定，故不論新聞紙、雜誌、

書籍或其他出版品於發行時，發行人不再分別寄送行政院新聞局及國家圖書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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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廖又生，〈試論圖書館輔導要點之法律性質〉，《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 7 ： 4

（2001.12），頁 2-16 。
[8] 廖又生，〈圖書館公共資訊合理使用問題之探討〉，《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3 9 ： 4

（2002.6），頁 400-409 。



有關官署，出版者如未履行此項義務，主管機關亦無催告、行政罰或移送行政執

行等權限（「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八條可資參照），流弊所及，國家圖書館將喪失

全國書目控制中心（Bibliographical Control Center）之實質；所幸「圖書館法」

頒行，於第十五條第一項明定國家圖書館為法定送存機關，同條第二項賡續規定

出版人有送存義務。同法第十八條規定國家圖書館有行政制裁權限；第十九條對

抗不納鍰者，國家圖書館有移送強制執行之權限。衡酌圖書館法所規劃之送存制

雖比舊「出版法」完善，然如何與行政執行處、立法院國會圖書館、行政院研考

會聯繫，並如何催告出版人送存等行政程序，正等待國家圖書館完成細步化法制

作業手續。[9]

四、 國家圖書館實務運作應行準備事宜

規範各營造物之結構、權限、分支單位、職掌分工、編制員額等事項之法規

稱為組織法；反之，規範營造物之運作及其與主要服務對象間所發生之權利義務

關係者，則稱行為法，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組織為體，行為為

用乃圖書館行政之常態，綜觀上揭國家圖書館組織保留與行為保留所衍生的問

題，足見兩者乃是難以分割而呈現形影不離，茲就國家圖書館面對組織法與行為

法的牽連關係，說明其實務運作應行準備事宜如下：

(一)組織保留構面：營造物組織法(Anstaltsordnung)強化之道

1 . 國家圖書館館長對法定送存事項係得以行使公權力為手段，對出版人具有命

令及強制權限，故其職務列等可以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二條第一

項第六款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九條之規定提高其法定地位，未來，並可考

量修法修編，將秘書職位改置第二副館長，以為館長分憂解勞。

2 . 財政部所屬之各直轄市國稅局，經濟部設置於各地之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行

政院新聞局駐外新聞機構皆適用共通之組織通則，現政府亦頒地方行政機關

組織準則等，國家圖書館在法令鬆綁前自可設計「國家圖書館分館組織通則」

以配合時需，來日行政院所提「機關組織總員額法」立法完成（「憲法」增

修條文第三條第六項）後，再依「中央法規標準法」改為「準則」即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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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明玲，〈淺談出版品呈繳制度的幾個基本問題〉，《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2 8 ： 1

（1995.6），頁 27-40 。



運。
[10]

(二)行為保留構面：營造物利用規則(Benutzungsordunug)釐訂要領

1 . 因應行政法人改制風潮，國家圖書館依行政法人設置基準或通則性法律或組

織法律，原則上應設董事會，由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組成之，董事長為圖書

館代表人，其選任原則上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屆時，圖書館館長地位類

同企業總經理或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該二角色之分工及

國家圖書館組織重新定位等問題似應在此時預先通盤檢討規劃之。

2 . 國家圖書館具有一定之自治權能，館方得對讀者發布抽象的利用規則，或為

具體的行政處分，此乃營造物權力（A n s t a l t g e w a l t）實踐的結果，營造物利

用規則旨在規定圖書館對外營運之細節，以及與讀者間之權利義務關係，館

方從業人員應踐行「行政程序法」所定之相關程序（第九十二條、第九十六

條、第九十七條及第一百五十九條以下規定），訂定利用規則時並應報請主

管機關核定之。

3 . 圖書館除有營造物權限外，對非讀者之單純第三人另有營造物家屋權

（H a u s e r e c h t），例如對於非讀者擅自進行網路傳輸，而妨害圖書資訊系統正

常使用者，館員逕行取締，則屬家屋權之行使，再如利用者以外之第三人侵

入及妨害館舍運用，則圖書館尚有營造物警察（A n s t a l t s p o l i z e i）權限，諸

如此類權限的行使，國家圖書館館員實宜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政程

序法」等法律有一整體性的認識，庶能減免逾越權限及濫用權力等情況發

生。[11]

4 . 讀者對於國家圖書館違法或不當行政處分，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適用

國家圖書館閱覽服務規則提起申訴或循「訴願法」，請求行政救濟，若違法

行政處分侵害讀者基本權利者更可依據「行政訴訟法」進行二級二審之行政

訴訟，簡言之，讀者利用圖書館以非昔日特別權力關係範圍，讀者如有不服

得提起行政爭訟乃現今學界與實務界之通說。
[12]

5 . 國家圖書館為全國出版品法定送存機關，對出版人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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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臺北市：自刊本，1998），頁 173 。
[11] 翁岳生，《行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臺北市：臺大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1990），頁 138 。
[12] 張劍寒，〈特別權力關係與基本權利之保障〉，《憲政時代》， 1 0 ： 1（1984.7），頁 2 。



館方如何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國家圖書館如何為行

政制裁或科處怠金等，國家圖書館採訪組同人怎樣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

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以適當方法進行呈繳業務之手續，而不逾達成

執行送存目的之必要限度（「行政執行法」第一條至第十條規定），此正有待

國家圖書館依據「圖書館法」訂定明確的執行規範，俾使出版人得以遵循。

[ 1 3 ]

五、 國家圖書館法制作業應行注意事宜

揆諸以上所分析，我國國家圖書館在依法行政的兩個實定法（即「國家圖書

館組織條例」與「圖書館法」）引領之下，如何在世代交替的轉型期完成修法之

艱鉅工程，茲就該二法律之互動性，逐一扼要說明國家圖書館法制作業應行注意

事宜如次：
[14]

(一)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應行調整之新方向

1 .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計畫，若「行政院組織法」、「行政機關組織通則」、「國

家機關組織總員額法」及「行政法人基準法」已正式進入立法程序，則國家

圖書館組織條例則形同組織規程地位，應以行政組織自主權觀點從事該法內

容的修改。

2 . 該條例第三條應改為：本館置館長一人，綜理館務並指揮監督所屬機構及職

員，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必要時得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比照獨立學

院校長之資格聘任，副館長二人，襄助館務，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必要

時得由編纂兼任。

3 . 該條例第九條應改為：本館得視實際需要設立分館，國家圖書館分館組織通

則（或準則）另定之。果此，臺北館、臺中館或臺南館等便可適用共通的組

織法規，國家圖書館權衡所需，因地制宜自能視其經濟規模設立適當的分

館。

4 . 該條例第三條至第十一條有關公務人員、技術人員、教育人員及自行僱用人

員四種用人方法，依行政法人基準法，現職雇員管理要點，「教育人員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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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廖又生，〈論法定送存之執行問題〉，《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66（2001.6），頁 11-18 。
[14] J. F. Garner, Administrative Law 5th ed. (London: Butter Worth, 1979), pp.88-91.



條例」及「公務人員任用法」有關規定，法人化之前應力行任用與聘任雙軌

平行體制；將來法人化之後可預期的機構會以教育人員方式進用為主，適度

採「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等學術研究職

稱，以補編纂、編審、編輯及助理編輯廣度之不同，將不失為可思考的修法

方向。

5 . 該條例第十二條規定可遴聘學者、專家為顧問或諮詢委員，除考慮未來可擴

大網羅人才外，為疏解國家圖書館人力之不足，亦可仿照公立大學校院聘任

兼任教員現制，聘請館外兼任編纂或研究員等，藉資提昇國家圖書館整體競

爭力。

(二)圖書館法相關規定應行修正之新走向

1 . 為有利於館際互借或資源共享，「圖書館法」第七條應修正成：圖書館應確

保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由、適時及便利之圖書資訊權益（第一項）。圖

書館為達前項目的所提供之文獻傳遞及網路傳輸服務，亦應受著作權法有關

合理使用規定之保護（第二項）。

2 .「圖書館法」有關法定送存分別規定於該法第十五條、第十八條及第十九

條，形成法制上割裂立法缺陷，補救之道可將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移置第十

五條之前；或者第十五條第一項先行確立國家圖書館為全國出版品之法定送

存機關，同條第二項移至第十八條第一項，期求送存體制之完整。

3 . 原第十五條第二項變更為第十八條第一項並應修正成：出版人發行第二條第

二項之出版品時應送存國家圖書館一份。但屬政府出版品者，依有關法令規

定辦理。如此，則呈繳義務人明確，且排除立法院國會圖書館介入，方符合

事權分明之本旨。

4 . 原第十八條變更為第十八條之第二項且修正成：出版人違反前項規定，經國

家圖書館通知限期寄送，屆期仍不寄送者，由國家圖書館處以該出版品定價

相當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至其寄送為止。融入比例原則法理以符合

「憲法」第十五條、「行政程序法」第七條、「行政執行法」第三條之精

神，以避免過於苛酷之罰鍰，釀成有侵害人民財產權之嫌。

5 . 第十九條明定國家圖書館有對違反送存義務人依法移送執行權限，為求醒目

嚴謹，該條可修正成：依前條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仍不繳納者，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3 5廖又生／試論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與圖書館法之關係



六、 結 語

日昨接獲繆永承先生來函 [ 1 5 ]，詢及有關「圖書館法」修正之問題，個人皆

已提第七條、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之修正意見書至圖書館法修訂計畫審查委員

會，該三法條修正內容依如本文所闡示，茲不贅述。值得一提者是：我國「行政

執行法」已於民國 8 7 年大幅翻修，其中第二十九條代履行規定明文委託第三人

或指定人員為之，並採預納履行費用，茍國家圖書館以機關身分代履行則易與直

接強制（同法第二十八條）混淆，並與義務人繳納代履行費用本旨不符。一葉知

秋，管見以為法治素養乃資訊素養的前題；國家圖書館依法行政的兩大法律，一

為民國 8 5 年頒行計有十四個條文之「國家圖書館組織條例」；另一則為民國9 0

年公布都凡二十個法條之「圖書館法」，該二法律象徵組織保留與行為保留的匯

聚，國家圖書館行政之組織、作用、程序及救濟都與該二法律的牽連性或互動性

息息相關，諺云：牽一髮動全身，殷切寄望國家圖書館同人可對「國家圖書館組

織條例」及「圖書館法」相關規定多作研究，並依法律位階原理演繹健全的法令

體系，藉資迎接 2 1 世紀圖書館事業法治（Rule of Law）之新紀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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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該全文如下：

主任：您好！

在三月五日公共圖書館分組審查會議中，討論圖書館法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時，林館長

文睿與薛館長茂松都提出了代執行的觀念，建議國家圖書館如未收到出版品時，可先墊付款

項購書，再通知出版人限期繳還，如超過繳款期限仍不繳還時，即申請強制執行。

莊館長指示採納代執行觀念取代罰鍰的作法，是否有當，建請主任惠賜寶貴意見，如審

酌其具可行性，敬請代擬相關條文內容提案討論；另有關第七條修正建議，敬請主任并提會

討論，尚祈俞允。感謝您！

耑此順頌

勛祺

國家圖書館研究組　繆永承敬上
[16] Ralph M. Edwards, "The Management of Libraries & the Professional Functions of Librarians,"

Library Quarterly 45： 2 (Apr. 1975), pp.1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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